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
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難題
一書讀後感與吾人公務生涯之反思
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難題這本書的作者Hal Herzog在書中提出了許多道德問題，讓讀者們透過各種辯證逐一澄清自己對於人類與動物之間所存在的各種矛盾，因而能產生一些全新的體會與省思，但這本書的作者也非常有智慧及趣味，從頭到尾，針對問題並沒有提供答案，也沒有明白地告訴我們哪種說法是對的或錯的，一切都交由讀者自行判斷。「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這個書名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也許有些人會反駁，狗也可以是食物，而豬也可以是寵物啊！這就是本書提供給大家釐清與探討的，原來在每個不同國家、種族間的人類間對於動物都給予不同的位階與認同。例如：亞洲有部分國家的人會吃狗肉，但弔詭的是，狗卻同時也是他們家中的寵物，同樣是狗，「在堪薩斯州牠是家裡的一份子、在肯亞牠是不受重視的賤民、到了韓國牠是午餐的盤中飧」，仔細思考過後才能發現，長久以來，成為人們的食物或是寵物，這條界線好像一直很模糊。
書中提到許多問題讓我們思考，包括：一、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二、什麼原因影響人類無法對各種動物一視同仁？三、為什麼我們將對動物的愛反映在貪得無厭的肉食？四、同樣是瀕臨絕種的動物，熊貓為何比娃娃魚受到更多關注？五、虐待動物的兒童，長大後會變成暴力分子？六、將海豚用來治療自閉症患者，是否合乎道德？七、把心愛的寵物囚禁在自己家中是對的嗎？八、將在收容所等著安樂死的流浪貓，去餵食動物園的蟒蛇，便可避免更多人工繁殖的老鼠，這樣的做法是否合理？作者用自身的經驗與各種資料把這些我們不曾注意過的人類與動物間的道德矛盾一一點出。
書中提到了一個重點，是「永遠救人優先」？我們似乎與生俱來就有「人類利益優先於其他物種」的道德觀念，為了調查人類道德思維上的異常轉折，研究人員經常藉由假設性的情境問答去觀察人們的反應。「電車問題」是其中最常使用的場景。對於以下的原始版本，大家會採取什麼行動？情況一：一輛電車的煞車失靈，而且正加速向下衝向五個人。如果拉下轉轍器，你便可以拯救這五個人的性命；同時，電車會進入另一條軌道，撞死另一個人。讓電車改道，用一條人命換取五條，在道德上是可允許的嗎？情況二：一輛脫軌的電車正駛向五個人，這次你正要經過軌道上方的天橋，而你旁邊正好有個大個子。如果你把這個傢伙從天橋推下軌道，你就可以救了五個人的性命。這在道德上是可允許的嗎？情況三：一輛失控的電車正衝向世上僅存的五隻大猩猩，你可以拉下開關使它轉向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你應該這麼做嗎？情況四：一輛電車正加速衝向一位陌生人，你可以拉下開關使它轉向你的狗，你應該這麼作嗎？ 情況五：再一次，你走上了天橋，看見電車正在軌道上疾行。它正朝向五隻黑猩猩前進。而你身邊有一隻壯碩的黑猩猩。你唯一解救那五隻黑猩猩的方法，就是親手把旁邊這個大傢伙推下去。你應該這麼做嗎？在這個情境裡，多數人認同以一隻黑猩猩換取五隻的性命。但回想一下情況二，在完全相同的環境中，大多數人認為把一個人推下軌道以免五個人死亡並不是正確的選擇。理性而言，我們在這兩個情況中應該要作出相同的決定。不過我們沒有。在思考有關動物的道德情境時，我們的直覺顯然不同。
為什麼人類和身邊的那些動物明明都是動物，但是為什麼這一切彷彿有階級、尊卑有分?我們就像是那至高無尚的人類，分配著我們心裡所想各種動物的定位，貓狗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終生伴侶，但是雞、豬、羊、牛、鴨等，卻是我們的盤中食物？在現今社會中我們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人類與動物間的道德問題，我們圈養動物、吃動物、拿動物做實驗，視這一切在自然不過了。然而作者又提到：這也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如此，康乃爾的動物學家哈利．格林告訴作者，有一次他不得不為了那隻被他形容為「一生只會擁有一次」的拉布拉多犬萊利付一筆四千美元的獸醫急診帳單。他把信用卡交給獸醫然後說：救救牠。把錢花在萊利身上，而不是去拯救那些在蘇丹達佛的飢餓孩童。對這樣的決定，他沒有感到些微的後悔。因為這隻寵物對他個人的意義與其生命的連結遠高於其他不相關、素昧平生的人類，因此電車問題換成發生在他身上，也許他會讓電車駛向不認識的人，而非犧牲他心愛的拉不拉多犬。
作者藉由「鬥雞」和「肉雞」的對比，讓人們知道自己的道德標準有多矛盾。大部分的人絕對認同鬥雞這個活動非常悽慘，許多地方甚至訂定法令禁止鬥雞，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鬥雞的平均年齡超過兩歲，牠們從小生活在良好乾淨可以隨意走動的環境中，吃著主人精心調配的食物，接受主人每天的運動訓練，迎接兩年後在賽場上二分之一的生存機會。而人類餐盤裡的肉雞相較於鬥雞，肉雞在生前過著悲慘數百倍的生活，一生待在狹小無法動彈、底部積滿排泄物的籠子裡，吃著工業化生產的玉米飼料，他們的一生僅有六、七週，這短短一生中牠們不知道什麼叫太陽、藍天和草地，牠們迅速長成一顆顆披著羽毛的胖肉球，甚至纖細的腳無法承受身體的重量而骨折，這一切只為了七週後被割斷脖子、被切割成一塊塊的鮮肉供應人類食用。當然，把動物的生命當成遊戲競賽是絕對不道德的。可是當支持禁止鬥雞的人，回到家坐在沙發上啃著麥當勞六塊雞桶餐、鹹酥雞或大雞排時，試著想想看嘴裡這隻雞犧牲生命的方式有比較不悽慘、有比較符合個人的道德感嗎?人類吃肉是天性，我們的身體也需要肉類，而使人類與被吃動物之間產生道德矛盾的是來自人類對殺生的罪惡感。而逃避罪惡感唯一能做的就是儘量不去想餐盤裡的食物是從動物變成的，並且以感恩的心情吃光牠。有許多素食者因此放棄吃肉，雖然有些是為了健康因素，而純粹的道德素食主義者，他們不願意吃掉動物，認為這樣相當慘忍。但矛盾的是，當我們試問：如何處理闖入他家的白蟻、老鼠、蟑螂、或偷吃後院作物的野生動物呢?絕大多數的人會表示他們無法與這些動物和平相處，尤其是老鼠和蟑螂，咬牙切齒要趕盡殺絕的不在少數。然而，並非所有的老鼠都人人喊打，人類每年創造出幾百萬隻基因改造的老鼠來做動物實驗，除了老鼠以外，還有猴子、貓、甚至狗和兔子，人類有權這麼做嗎?有人認為犧牲低智能動物來拯救高智能動物如人類是應該的；有人認為人類沒有權力使用其他物種。不可否認的人類的確利用動物實驗和動物研究，尤其在醫學領域裡，獲得相當大的成就，我們才能夠對付許多疾病，甚至寵物也能從動物研究中獲利，例如注射狂犬病、大瘟熱等疫苗。但是我們人類究竟憑哪一點來定義哪種動物該為哪種美食？而哪些動物就應該被呵護成寵物？只因為人類處在食物鏈的頂端或以高等生物自居，就可以用自己的想法來決定所有動物的定位與存在意義？
在這本書中提到了一個令我較感興趣的問題：把心愛的寵物囚禁在自己家中是對的嗎？我們時常把人類與動物的互動關係主動劃分成高位階的人類與低位階的動物或寵物，以為自己願意花大錢為寵物購買日用品、玩具、食物，帶著寵物做高檔美容就是愛牠的充分展現，但試問，牠真的喜歡主人如此對自己嗎？而語言不通，甚至寵物肢體反應與我們是否真實理解其反應的狀態不明下，我們何以斷定寵物是否因而獲得滿足與喜悅？回到中國古代莊子與惠施魚樂之辯的寓言，古文內容：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翻譯大致如此：莊子和惠子一道在濠水的橋上遊玩。莊子說：「白儵魚游得多麼悠閒自在，這就是魚兒的快樂。」惠子說：「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的快樂？」莊子說：「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兒的快樂？」惠子說：「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魚，你不知道魚的快樂，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莊子說：「還是讓我們順著先前的話來說。你剛才所說的『你怎麼知道魚的快樂』的話，就是已經知道了我知道魚兒的快樂而問我，而我則是在濠水的橋上知道魚兒快樂的。」如果從辯論與美學的觀點出發，莊子也許略勝惠施，但惠施的命題卻是相當理性客觀的，而同樣的疑問套用在人類與寵物之間，我們飼主又不是寵物，怎麼知道自己給予寵物的那種愛是牠需要的呢？也許這麼做對飼主是滿足的而對寵物卻造成一種心靈傷害也說不一定呢？
從實招來，這本書當我看到最後，我還是對於人類與動物之間應該如何互動與看待，仍然有著許多的矛盾與疑惑。雖然我很清楚知道我們不能用自身的道德標準或經驗來定位其他動物，但對於現況，我卻還是無力改變或選擇袖手旁觀，包括自己無法因為對動物出於憐惜而讓自己成為素食主義者，也不會因為食用肉食而內心油然而生一絲罪惡感。但我確實可以從書中學習到對生命的尊重，而這種尊重，不僅止對人類，也包括對全物種的尊重，也從書中體會到，應放下人類的框架，重新檢視自己與其他動物間的互動關係。再拉回到現今社會，臺灣自民國87年11月4日通過動物保護法，其中又經過8次修訂，雖然有效的抑制了頻傳的動物虐待事件，但有心人總還是找的到漏洞可鑽，其中美中不足的，法令中對動物的定義仍僅限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而書中所討論的蟑螂螞蟻、蜜蜂蝴蝶仍是屬於不受保護的那一類，而網路上卻仍然時有出現虐待爬蟲類動物的影片，當然這不能苛責立法者，畢竟在法令制定的過程中，總是先求有、再求完整，而也必須兼顧執法的可行性與電車問題中令人兩難的效益問題。

道德困境與道德兩難議題在吾人目前從事的公務生涯中也時有發生，目前擔任的社會福利工作人員，面對一群涉及性交易防制條例的未成年安置少女，雖然法院對於安置少女的裁定是基於保護觀點，但孩子們本身很難認同自己是「被保護的受害者」，因為在整個案件審理的過程中，總是被以「取締、查獲、監禁偏差者」等負面觀點對待，而安置機構在執行安置照顧之時，考量團體生活管理的便利性與期待重塑安置少女良好、正向生活作息的教養觀念出發，因此少女們在機構中僅能配合成人的社會價值觀而習慣順從，有些少女甚至隱藏著自己的情緒，以假裝順從來換取提早離院的裁定，等到一取得同意離開，就不顧形象、原形畢露。當對於安置少女日常行為的監督與控管變成專業人員服務處遇的重點之時，我們實在很難用優勢的角度去看待她，更何況要如何讓她認同自己而激發她正向的潛能呢？但這不應該才是我們工作上的重點嗎？在實際工作上，我們總是有著執行上的困境與兩難，我們開放安置少女與親屬電話聯繫、與外界友人通信，但卻同時監督其對話、通信的內容；鼓勵安置少女能夠自我管理的同時，卻要以代為保管的方式處理其零用金；希望少女發展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卻又限制其交友與放假時的外出對象；安置少女在機構可透過學員會議提出自己意見，但決定權絕不會在她們手上，甚至提出意見後，還有可能被工作人員標籤成難纏的孩子。從事這份工作，礙於體制、輪值工作的繁瑣，及自身力量的微薄，有時難免選擇妥協或隨波逐流，讓自己繼續面對矛盾與無力感，直到耗竭，誠如本書提及的人類與動物間的互動關係，沒有正確答案，讓工作人員個人用價值觀去判斷，不去思考政策、法規與實際執行的現況，繼續讓困境存在。
但我們的出路究竟在哪？還有什麼是可能改變現況的？既然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在法條上已擺脫犯罪的意識型態，我們實務上的專業人員就必須迫使自己放棄使用與監禁懲罰有關的語言，而無論未成年少女究竟是從過去的被迫涉入性交易，到後來的自願從事性交易，這背後隱藏有多少個人生命故事與成長歷程，我們都需要放下原有的主流價值觀的偏見，來實踐因材施教的教育與關懷，這才能成為我們繼續推動安置保護工作的動力，尤其許多兒童少年在裁定安置，而非是責付家長的考量，大多是因為家庭功能與親職教養角色不彰的立基下，因此我們肩負著替代性依附照顧關係的重要角色，應在安置照顧系統中盡全力提供其良好的學習資源與社會資源協助，期許自己以「培力」的觀點落實服務理念，透過機構中各項服務方案的系統規劃與執行，儲備安置少女面對生活各面向的自處能力，學習自立生活所需之各項技巧，以協助其適應未來，來延續服務的成效。而個人工作上如何拾得熱情與成就，就從平日與安置少女的關係建立開始，期許自己成為安置少女的重要他人，讓其在家庭不健全的陰影中，找到足以擔任燈塔角色的那個人，雖然實務工作者不見得能掌握每個自己手中的個案都能在自己的照顧及關懷下蛻變、成長、茁壯，但至少每改變一個人，就能造就機會，讓一個人帶回自己的家庭，影響另一個人，這是多大的功德，而也可能孕育出更多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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